附件一：投标人须知

	序号
	内      容

	1
	项目名称：霍邱县人民医院宋店分院CT移机项目
 项目编号：HQRMYYSDFY-2025J01

	2
	采购人：霍邱县人民医院宋店分院   
地址：霍邱县宋店镇街道      

	3
	[bookmark: _GoBack]开标时间：2025年12月3日  
开标地点：霍邱县人民医院宋店分院住院部三楼会议室

	4
	投标文件请胶装密封（一正两副）,不接受散件或活页标书，不接受不清晰的投标文件。

	5
	签订合同时间及地点：公告结束，中标人应在3个工作日内自行到医院拿取中标通知书。

	6
	供货地点：霍邱县人民医院宋店分院
工期：自合同签订后，接医院方纸质开工通知之日起15个工作日内全部完工。中标人如不在规定期限内完成移机项目，医院方可视情节取消其本次中标结果(医院有特殊要求除外)。

	7
	质量标准：设备移机、安装调试完毕并由采购人验收合格并符合国家及相关行业标准。
支付方式：经市卫健委验收职业病危害控制效果评价合格及我院验收合格后，一次性拨付合同金额的100%。

	8
	为提高院网采购效率，投标人不足三家的，评委会可现场决定是否开标或采用单一来源方式采购；如评委一致认定投标报价不具备竞争性，则本次采购项目作废。



附件二：项目需求
1. 服务内容
联影型号uCT510 CT移机, 该设备已拆，现存放在霍邱县人民医院南区机房，需移至我院住院部一楼机房。移机过程中供应商负责对设备进行适当包装，避免设备的损坏，保证安全移机完成之后，设备正常运行，确保各项性能参数与移机前保持一致（包含接入医院各种信息系统），以及性能符合国家标准。
2.服务要求：
①移机服务内容包括现有机器及附属设备的拆卸、运输和重新安装、调试设备包装、拆装、搬运及吊装（包括搬运工具、人员）等，由中标供应商组织实施并承担相关费用，移机前对设备数据做完善的备份保留，设备的全面检查。设备的拆除、搬运及安装调试，移机后的调试维护，接入我院信息系统（如产生系统接口费有我方承担），全部功能校准，数据的恢复，移机过程中备件损坏的维修或更换。保证设备移机后设备的正常使用。
②在移机安装期间，由中标供应商责任造成的部件破损、丢失，由中标供应商负责更换对应产品匹配的合格未拆封配件，更换配件时提供序列号查证（费用包含在报价总价中）；移机造成的设备性能异常、不能满足采购人使用要求，由中标供应商承担赔偿责任。
③设备拆机前，采购人与中标供应商共同进行CT设备测试，记录拆机前各主要零部件完好状态、剂量输出等数据，确定设备状态。
④设备安装完毕，中标供应商负责性能调试，确保各项性能参数与移机前保持一致，性能符合国家标准。
3.其他要求
1　 投标人应提前勘察现场，确定移机路线以及是否需要破墙、破窗、修复等。根据场地情况免费提供新机房施工图纸或布局图，并及时为医院提供技术支持。
2　 中标供应商因自身原因未进行实地踏勘的，成交后签订合同时和履约过程中，不得以不完全了解现场情况为由，提出任何形式的增加合同外造价或索赔的要求。
3　 工程竣工后需经市卫健委验收职业病危害控制效果评价合格，如不合格，供应商需返工直至合格为止，其产生的额外费用由中标供应商自行承担。
4　 投标人配备本项目的工程师当中至少有2名具有国内CT知名厂家（如联影、东软等）维修资质，必须提供其颁发的CT维修培训证书。
5　 移机质保期内如设备出现故障，须保证工程师维修到达现场时间≤ 6小时（安徽省内）；维修到达现场时间≤24小时（安徽省外）
6　 投标人须具备影像设备移机类似中标业绩2份，提供业绩合同及安装验收证明。

附件三：评标办法及其它
1、 本次采购项目将采用有效最低价法方法评审。
（1）有效最低价法：以报价为主要因素确定成交候选供应商，即在全部满足谈判文件实质性要求（包含资格条件、采购内容、付款方式、技术参数、项目完成期等）前提下，根据各家投标报价最低者确定中标人。
（2）如果最低报价出现两家或两家以上者，则通过谈判小组评审确定成交人。  
（3）“有效最低价”主要考虑：①报价是否响应本谈判文件的实质性要求；②报价是否会降低本谈判文件规定的质量、服务内容等；③是否有重大缺项漏项或错项。投标人不合理的低价投标无效。
2、谈判过程中，如果谈判小组一致认定投标人报价不合理的，可以要求投标人提供合理说明，否则谈判小组可以认定其报价无效，取消投标资格。
3、投标报价为投标人在投标文件中提出的各项支付金额的总和。包括本项目的成本、利润、税金、包装、运输、安装验收等所有费用。
4、本项目只允许有一个报价，多报价的标书将不被接受。投标文件请胶装密封（一正两副）,不接受散件或活页标书，不接受不清晰的投标文件。
5、超过最高限价的投标报价为无效报价，取消投标资格。
